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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通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新高通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

法）第 8 條之規定，向台端告知本公司依法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必須告知的各

款事項，請您務必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 

本公司為執行申請神村學園專修學校日本語學科入學就讀業務，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蒐集台端個人資料。「特定目的」的代號及項目為 090 消費者、客 

戶管理與服務、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35 資（通）訊服務、158 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係參照法務部公告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 

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 

描述、C021 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 住家及設施、C032 

財產、C033 移民情形、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C038 職業、C051 學校 

紀錄、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 僱用經 

過、C064 工作經驗、C103 與營業有關之執照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與方式：  

     (一)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之保存所訂保 

         存年限或本公司執行申請入學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本公司得於第 

         一條所定之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 地區：中華民國、日本。  

     (三) 對象：本公司、神村學園、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日本國政府。  

     (四)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含寄送書面、電子郵件、簡訊、 

               電話及其他必要方式)之利用方式，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您的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 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二)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 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 

  執行業務所必須者，或因法令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得不 

    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個資當事人應確認提供之資料均為真實、最新且正確，資料內容如涉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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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者，並應自行取得同意。 

 

六、行使第四條權利時，須依本公司規定進行身分驗證，確認本人身份後方得接  

    受提出之申請。若是委託他人辦理者，則另出具委託書，並且受託人必須提 

    出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方接受委託提出之申請。權利之行使方式 

    請洽本公司。 

 

七、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但是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您相關服務。 

 

八、本聲明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以上為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必須向您告知的各款事項，再次提

醒您務必詳閱）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簽名處：＿＿＿＿＿＿＿＿＿＿＿＿＿＿＿＿＿＿＿＿＿ 

 

 

 

 

 

 

中華民國 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__日 

 


